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輔導退除役官兵參加進修補助申請表

□大專校院進修補助     □就業考試進修補助

編  號 轄區別 南投 身分別 軍 階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料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 校 / 機 構 名 稱
進 修 科 系
(限大專補助填寫 )

進 修 班 名

開   學(訓)日 期 年　 月   日 結 業(訓)日 期 年　 月   日

繳    費 金 額 元 申 請 金 額 元

通訊地址

電     話 行動電話

最高學歷  □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博士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

申 請 人 填 寫

□申請大專校院進修
補助附件資料

□繳費收據正本 □學分證明或成績單影本

□存摺封面影本 □相關證明影本 (如低收、中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者證明)

□申請就業考試進修
補助附件資料

□繳費收據或發票正本(須有上課班別、科別或書籍名稱)

□准考證影本(需註記全部到考)

□存摺封面影本

□茲同意補助款項匯入與前次申請案相同存款帳戶如下列

（限第2次起申請勾選，首次申請需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匯款資料 銀行/郵局 分行/支局：

帳號 號

切結事項

1.本人已詳閱並了解本項補助申請作業規定，並同意貴會開立個案管理，並得向
有關單位查證相關資料。

2.本人申請本項補助，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施行細則」第3條所定，同
一時期以申請一項輔導安置措施【就業(含職訓)、就養、就學】為限之規定。

3.本人同意配合貴會或榮民服務處進行必要之就學關懷聯繫及問卷調查。

4.上開事項經本人切結確認：如有不實，同意繳回補助款項並依法處理。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榮民服務處審查意見

審核結果 □符合申請規定  其他：
1.查該員本年度申請     次。
2.    年起累計申請     次。
3.    年起累計申請金額          元。

4.可補助餘額                    元。
核准金額 元

審查簽章

經     辦 會     計

主     管 機關首長


